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药协函〔2026〕33 号 

 

 

关于《居家药学服务 实施流程与质控评价规范》等 8 项
团体标准立项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: 

    根据中国药师协会《团体标准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要求，经组织

专家组立项审查，《居家药学服务 实施流程与质控评价规范》等 8

项团体标准符合立项条件，现批准立项。 

    请标准起草单位严格按照相关要求抓紧组织实施，严把标准质

量关，广泛收集并听取意见，切实提高标准编制的质量和水平，增

强标准的适用性和有效性。 

    如有单位或个人对该标准项目存在异议，请在公告之日起 7 日

内将意见反馈至协会秘书处,逾期视作无意见。 

    联系人：刘昕 

    电话：010-88312157 

    电子邮箱：fzjg@clponline.cn 

 

附件:中国药师协会团体标准立项汇总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药师协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 2月 12 日 

中  国  药  师  协  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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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 

中国药师协会团体标准立项汇总表 

 

序号 标准名称 制定/修订 项目提出单位 

1 居家药学服务 实施

流程与质控评价规范 

制定 中国药师协会居家

药学服务药师分会、 

首都医科大学附属

北京天坛医院 

2 居家药学服务 人才

培养要求 

制定 中国药师协会居家

药学服务药师分会、 

首都医科大学附属

北京天坛医院 

3 居家药学服务 数据

平台建设规范 

制定 中国药师协会居家

药学服务药师分会、 

首都医科大学附属

北京天坛医院 

4 居家药学服务 真实

世界研究指南 

制定 中国药师协会居家

药学服务药师分会、 

首都医科大学附属

北京天坛医院 

5 静脉用药调配中心评

估规范 第 1 部分：总

则 

修订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

院管理研究所、 

中国药师协会静脉

用药集中调配工作

委员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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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静脉用药调配中心评

估规范 第 2 部分：设

计评估规范 

修订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

院管理研究所、 

中国药师协会静脉

用药集中调配工作

委员会 

7 静脉用药调配中心评

估规范 第 3 部分：验

收评估规范 

修订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

院管理研究所、 

中国药师协会静脉

用药集中调配工作

委员会 

8 静脉用药调配中心评

估规范 第 4 部分：运

行评估规范 

修订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

院管理研究所、 

中国药师协会静脉

用药集中调配工作

委员会 

 

 

 

 


